
合約內容：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租用合約書 

 

歡迎  貴公司/商號(以下簡稱「店家」)租用【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請先

詳閱以下約定條款： 

以下約定條款適用於【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目的是為了界定店家因為

使用【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和艾瑞光國際有限公司 Iringo 小頭家集購

平台之間所生的權利義務關係，並構成店家和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之間的合約； 

若店家點選【同意】選項、或繼續完成帳號申請啟用程序、或繼續使用【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就視為商家已經閱讀完畢、並同意以下約定條款的所有

內容。 

一、【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 

1.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是線上封閉式團購網路開店及電子商務交

易平台服務，本服務僅提供網路開店所需要的網站空間、交易平台及相關

網路交易系統機制與服務，供店家自行架設、維護及經營網路商店，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僅依本合約對店家提供【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

供店家依本服務所設定的交易方式及相關機制自行開設及經營網路商店，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不參與或介入店家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 

2. 店家租用【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所開設的網路商店，由店家以自

己的名義、為自己之計算、自行負責經營，包括且不限於自行負責取得供

銷售用之商品或服務、決定價格及相關交易條件、撰寫及編輯商品或服務

說明、將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上載於網路商店、更新及維護網路商店之內

容、寄送或提供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予消費者、回覆及處理消費者之詢問

及申訴、對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提供售後服務及保固等。 

3. 店家租用本服務所開設的網路商店，由店家自行銷售商品及提供服務、並

自負盈虧；經由店家在【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所開設的網路商店所銷

售的商品及服務，交易關係存在於店家與消費者之間，店家應以商品出賣

人或服務提供者的地位，依法對消費者負其責任。 

4. 店家租用本服務所開設的網路商店，其交易時所需之付款機制，由店家依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所建置之金流處理系統提供收貨款服務。店家依法

應開立統一發票者，關於其發票之開立，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店家依

法免用統一發票，商家應自行依法開立銷售憑證給消費者。 

5. 店家使用本服務，在店家端所需要的所有軟硬體設備、網路連線及頻寬，

由店家自行建置及負擔。 

二、帳號及密碼 



1. 店家必須擔保其所提供予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的資料、以及留存於本服

務系統的所有資料，均為完整、正確、與當時情況相符的資料，如果事後

有變更，店家應該即時通知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若事後發現有資料不

符、或資料有變更而未即時通知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Iringo 小頭家集

購平台除得取消或暫停店家所取得之帳號及密碼外，並得暫停履行本合約

之全部或一部、或終止本合約。 

2. 店家有妥善保管其帳號及密碼的義務，不得將其帳號及密碼透露或提供給

第三人知悉、或出借或轉讓予任何第三人使用。對於所有使用該組帳號及

密碼登入本服務系統所為之一切行為，都視為店家自己之行為，並由店家

負其責任。 

三、商品交付 

1. 除無需交付商品之情形外，店家接獲訂購訊息時，應及時將商品送交物流

業者，寄送給訂購者，且除事先已告知或保留者外，店家不得拒絕交付訂

購商品。 

2. 關於出貨期限，店家同意，自接獲訂單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店家應將

消費者所訂購的商品，依約定方式交付寄送，並將物流業者所提供的出貨

單號提供給消費者知悉；若店家提供預購服務，除應於網頁上明顯標示其

為預購之性質外，店家並同意，預購期間不得超過十四天，且應自預購結

束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將預購商品依約定方式交付寄送。 

3. 店家應保留交付運送及出貨單據等憑證原本至少一年；Iringo 小頭家集購

平台得於必要時、或依消費者之要求，隨時向店家查詢出貨情形、並要求

店家提供出貨單據，店家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回覆及提供。 

4. 店家違反本條約定時，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因此而受有財產上或非財產

上之損害或支出費用，包括且不限於訴訟費、罰金、罰鍰、賠償金或和解

金、及合理之律師費等，店家應負賠償及償還之責任。 

四、消費保障及爭議 

1. 為提升消費權益及保障，店家同意，其於網路商店所自行制訂之各項交易

條件（包括且不限於消費者負擔運費之條件、退換貨條件、售後及保固服

務等），應優於或等同於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當時所制訂或修改之各項

規則；如有違者，商家同意概依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當時所制訂或修改

之各項規則為準。 

2. 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要求退貨時，店家應以自己之費用配合

辦理。如自消費者訂購當日起算已超過 30 日，店家應自行將應退款項退

還消費者。 



3. 店家應對訂購者提供與一般消費者相同之瑕疵擔保及保固維修等售後服

務。不論店家是否繼續銷售或提供同一商品或服務，店家應依法履行其於

銷售時對消費者所為之所有承諾及應負之義務。 

4. 對於消費爭議，店家應負責為適當之處理；店家應指派專人接受消費者查

詢訂單處理情形、處理消費申訴及提供售後服務。 

5. 如消費者向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提出申訴，店家應依 Iringo 小頭家集購

平台之通知，即時出面負責為適當之處理，如爭議未能解決，店家同意，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得暫時停止店家網路商店之營運，至爭議解決時止，

但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所為之處置，不得解釋為店家因此而減免其對消

費者及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依法及依約所應負之義務。 

五、行銷 

1.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同意依實際情況，以其所認為適當之方式，經由網

路或其他適當方式提供行銷服務。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提供行銷服務時，

店家應提供其相關商品或服務之簡介及相關說明等，並委託 Iringo 小頭家

集購平台刊載、儲存於網站及對外散佈，作為推介或行銷之用；為行銷之

目的，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得於網站及對外提供之平面或電子相關說明、

傳單或廣告物上，使用店家之事業或產品名稱及標識。 

2. 店家擔保絕不以任何不法或不當之方式取得、蒐集、處理及利用任何個人

資料。 

3. 店家同意，如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推出相關行銷計畫，店家同意優先配

合。 

4. 店家同意，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得定期或不定期寄發各類活動、課程及

產品行銷有關之 EDM 或與商品或本服務有關的訊息至店家申請租用本服

務過程中所留存的電子郵件信箱。 

六、服務費用 

1. 店家租用本服務所應付之服務費用，以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為店家所收

之當期所有金額，實際服務費以當時所公告之服務費為準。 

2. 店家開設網路商店及對外進行交易時，應依【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

務當時所訂之方式及流程為之，違反者，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除得取消

或暫停店家所取得之帳號及密碼外，並得暫停履行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

且得終止本合約；店家同意，對於已繳交之系統開通費用，Iringo 小頭家

集購平台無須返還。 

七、保密義務 



1.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對於因本合約所知悉或持有之店家之營業秘密及未

公開之資料，均應負保密之義務，除依法令規定外，不得以任何方式提供

或洩露予第三人，亦不得轉作其他目的使用，本合約因故終止或消滅後亦

同。 

2. 店家對於本合約之內容、以及因本合約所知悉或持有之 Iringo 小頭家集購

平台之營業秘密及未公開之資料，均應負保密之義務，除依法令規定外，

不得以任何方式提供或洩露予第三人，亦不得轉作其他目的使用，本合約

因故終止或消滅後亦同。 

3. 店家充分暸解並同意，依照【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系統之交易機

制，經由【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平台進行消費之使用者，均為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之會員，而該等會員之所有個人資料及交易資料等，均為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所擁有、且為本合約所約定之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

台之營業秘密，店家僅得於履行本合約或履行交易之必要範圍內使用，不

得提供或洩漏予任何第三人，亦不得為其他任何目的使用，本合約因故終

止或消滅後，除提供售後服務所必要者外，店家不得以其他任何目的及方

式，使用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會員之個人資料及交易資料，包括且不限

於為行銷或宣傳商品或服務之目的。 

4.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所提供予店家之相關明細表、銷售統計、流量分析、

消費者個人資料及交易記錄等，均視為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所擁有之營

業秘密，除事先經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書面同意外，店家僅得於履行本

合約或履行交易之必要範圍內使用，不得提供或洩漏予任何第三人，亦不

得為其他任何目的使用，本合約因故終止或消滅後亦同。 

5. 任一方違反本條之約定時，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如因此而致他方、他方

負責人或他方員工受主管機關調查或追訴、或受第三人主張權利時，應依

他方之要求，出面負責為適當之處理、並提供必要之說明、證據或其他協

助，他方並得暫停履行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且得終止本合約；如他方、

他方負責人或他方員工因此而受有財產上或非財產上之損害或支出費用，

違反之一方並應負賠償或償還之責任，包括且不限於訴訟費、罰金、罰鍰、

賠償金或和解金、及合理之律師費。 

八、擔保 

1. 雙方應擔保其依法擁有必要之地位、資格、權限或許可，得合法經營其業

務，且得簽署、並完全履行本合約之約定。 

2. 店家應擔保即時且適當地處理消費糾紛，且其商品或服務，絕無任何違反

法令、侵害第三人權益或危及消費者健康或財產之虞，且應擔保其所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訊息，包括且不限於說明、圖檔、名稱及商標等，絕

無虛偽不實、誇大或引人錯誤之虞、或其他違反法令或侵害第三人權益之

虞；如其商品或服務本身、該等商品或服務之線上銷售及提供、以及該等



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文案或廣告，依法令規定應申請許可或符合法定要件，

店家並應擔保於商品或服務上線前依法取得許可或符合法定要件。 

3. 店家違反本條所定擔保時，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得依實際情況，隨時要

求店家提出說明、於其網路商店適當位置標示說明或澄清、移除相關商品

或服務或相關訊息、或暫時關閉商家之網路商店，並得暫停履行本合約之

全部或一部、且得終止合約。 

4. 店家違反本條所定擔保時，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如因此而致 Iringo 小頭

家集購平台、其負責人或員工受主管機關調查或追訴、或受第三人主張權

利，店家應依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之要求，出面負責為適當之處理、並

提供必要之說明、證據或其他協助，如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其負責人

或員工因此而受有財產上、非財產上或商譽上之損害或支出費用，店家並

應負賠償或償還之責任，包括且不限於訴訟費、罰金、罰鍰、賠償金或和

解金、及合理之律師費。 

九、特別約定 

1. 雙方同意，如店家違反本條之約定，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得隨時關閉店

家經由本服務所開設之網路商店之全部或一部、暫停店家所得使用之本服

務系統功能之全部或一部、並得終止本合約，如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因

此而受有損害或支出費用，並應由店家負責賠償及償還。 

十、責任限制 

1. 本服務僅依當時之功能及現況提供店家租用，對於店家之特定需求或期待，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之擔保或保證；Iringo 小頭家集

購平台並保留隨時修改本服務各項功能之全部或一部之權利。 

2. 本服務相關軟硬體設備進行搬遷、更換、升級、保養或維修時，Iringo 小

頭家集購平台得於事先通知後，暫停或中斷本服務之全部或一部。 

3. 基於網路特性，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不保證店家所上傳或刊載之訊息，

其內容或傳輸過程均係真實、可靠且正確無誤，店家應自行隨時確認其所

上傳或刊載之訊息是否正確、並自行備份存檔，因系統處理、傳輸過程、

或因系統備份失敗所生之錯誤或資料遺失，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不負賠

償責任。 

4. 不論直接或間接損害，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因本合約及本服務，對於店

家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以店家前一期所支付予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之

服務費用金額為上限。 

十一、違約及終止 



1. 店家違反本合約之約定者，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得不待通知，暫時關閉

商家之網路商店，並得暫停履行本合約之全部或一部、且得終止合約。 

2.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任一方違約時，他方得以書面指定適當期限要求改

正，如違約方未於期限內改正、或依其情形無從改正，他方得終止合約。 

3. 任一方有暫停營業、債務超過、開始和解或破產程序、受重整之聲請或進

行重整、或有難以繼續履行其義務之虞時，他方得不待催告，立即終止合

約。 

4. 本合約因故終止或消滅時，因終止或消滅前之交易所生之消費爭議，除性

質上不適用者外，本合約仍視為存續。 

5. 任一方違反本合約任何約定者，對於他方因此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本合約之終止或消滅，不影響損害賠償之請求。 

十二、合約內容及其修改 

1.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於店家申請租用本服務時所揭載之注意事項、本服

務之相關使用規則或規範、合約期間內本系統內之公告及說明等，均視為

本合約之一部份，關於本合約所未約定之事項，應優先適用該等注意事項、

使用規則或規範、公告及說明等之約定內容。 

2. 雙方同意，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得隨時通知變更或修改本合約，但應於

變更或修改生效至少五個工作日前通知店家，店家如不同意該等變更或修

改，得於該期間內停止使用本服務並通知終止合約；如店家未於該五個工

作日內通知終止合約、或於該期間期滿後繼續使用本服務，即視為店家已

同意變更或修改後之約定內容。如店家不同意變更或修改後之合約內容，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得終止合約。 

十三、其他約定 

1. 本合約不得解釋為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與店家間有合夥、僱佣或互為代

理之關係。 

2. 依本合約所生之各項權利，其全部或一部之行使或不行使，不影響其他權

利之行使，其不行使亦不得視為拋棄。 

3. 除事先經他方書面同意外，任一方不得將其因本合約所生之權利或義務，

全部或一部轉讓予第三人，亦不得委由第三人代為履行；但雙方同意，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得將本合約、以及因本合約所生之權利或義務之全

部或一部，轉讓予 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之關係企業、或承受或受讓【Iringo

小頭家集購平台】服務之營業或資產之第三人。 

4. 本合約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令，如本合約有未盡事宜，應依中華民國法令

解釋或補充之。雙方間因本合約或本服務所生之所有爭議，如因此而涉訟，

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